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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信息化技术规范 医疗废物数据采集与对接》（送

审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据官方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医疗废物处置量为 98万吨，2019年约为 118

万吨。疫情影响之下，2020年全国新增口罩垃圾产量约 16.2万吨，2021年医疗

废物处置总量约为 140万吨。据调查统计，医疗废物产生量逐年增加，年复合增

长率超过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生态环境部发布了《提

升危险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利用处置能力和环境风险防范能力的指导意见》，明

确要求完善和强化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的全过程监控、信息化追溯的监管体

系。《医疗废物管理条例》明确要求医疗卫生机构在医废产生的 48小时内完成转

移，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在 48小时内至医疗卫生机构进行收集并完成集中处

置，整个过程要求做到医疗废物不外泄，不影响生态环境，并且满足院内感染控

制要求。这对医疗废物信息化管理的全流程、区域全覆盖、数据即时真实性提出

了更高要求。

2 标准的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本文件由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

技术发展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主编单位：

本文件参编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3 主要工作过程

1）团体标准立项

2022年 11月，由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中华环保联

合会绿色技术发展专业委员会等单位联合提出《危险废物信息化技术规范 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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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数据采集与对接》团体标准立项申请，并于 2022年 11月 17日以线上视频

会议形式召开立项评审会，会议正式通过了本团体标准的立项。

2022年 12月 1日由中华环保联合会下达《危险废物信息化技术规范 医疗

废物数据采集与对接》团体标准立项公告。

2）团体标准第一次编写工作会

由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技术发

展专业委员会、北京市职业病防治研究院等单位牵头发起的《危险废物信息化技

术规范 医疗废物数据采集与对接》团体标准编写工作会于 2023年 4月 25日在

河南省郑州市河南新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团体标准起草组针对本团体标准的大纲、目录进行了讨论与研究。

会议确定本标准的框架为：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词

4 基本要求

5 数据采集

6 数据管理

7 采集设备

8 数据对接及接口要求

会议确定本标准的范围为：

“本文件规定了医疗废物信息化管理的数据采集、数据管理、采集设备和数

据对接及开放接口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医疗废物产生、收集、转移、贮存、转运、处置等环节的数据

采集与管理。

3）团体标准第二次编写工作会

由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技术发

展专业委员会、北京市职业病防治研究院等单位牵头发起的《危险废物信息化技

术规范 医疗废物数据采集与对接》团体标准编写工作会于 2023年 6月 29日在

江苏省苏州市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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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针对本团体标准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讨论与研究。

4）团体标准第三次编写工作会

由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技术发

展专业委员会、北京市职业病防治研究院等单位牵头发起的《危险废物信息化技

术规范 医疗废物数据采集与对接》团体标准编写工作会于 2023年 8月 30日在

广东省广州市召开。

本次会议对本团体标准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最终的讨论与研究，并明确了最终

版本。

二、标准编制的目的和意义

本标准的制订，是为了将医疗废物的整个生命周期纳入信息化管理通道，通

过采用先进的综合技术手段，高效采集记录医疗废物的实时状态数据，进行追踪

管控，可以明确区分落实医疗卫生机构与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各自的职责，有

效防止医疗废物遗漏、丢失或外泄，将院内感染和院外传播风险降到最低，最大

程度保证医疗废物的收集到处置流程的规范化操作。

通过建立先进适用的数据采集和对接技术标准，可以为建设国家、省、市各

级医疗废物信息溯源监管平台提供基础和扩展服务，方便兼容接入各地智慧城市、

无废城市数据系统，同时避免了各种重复性投入导致的社会资源浪费。

三、标准编制原则及标准主要内容

1 标准编制原则

坚持高起点、严要求、适宜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的原则。高起点即标准编制

所涉及的医疗废物数据采集与对接要求，应不低于目前国内相关行业标准规定的

要求；严要求即标准的编制应严格遵循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及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适宜性与可操作性

既要充分考虑到本行业的发展现状与特点，又要有一个适宜的范围与程度，从而

提高标准贯彻实施的可操作性。

2 标准编制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医疗废物信息化管理的数据采集、数据管理、采集设备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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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及开放接口要求。

本标准制定参考的主要依据：

1）法律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提升医疗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利用处置能力和环境风险防范能力的指导意见

强化医疗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

全国医院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范（试行）（国卫办规划发〔2018〕4号）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环发〔2003〕206号）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80号）

医疗卫生单位医疗废物管理办法（卫生部令 380号）

医疗废物专用包装物、容器标准和警示标识规定（HJ 421-2008代替环发

〔2003〕）188号）

2）标准依据

GB 19217 医疗废物转运车技术要求(试行)

GB 39707 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

GB 5034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GB/T 18773 医疗废物焚烧环境卫生标准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HJ 177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技术规范

HJ 421 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

HJ 516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设施运行监督管理技术规范（试行）

HJ 1284 医疗废物消毒处理设施运行管理技术规范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

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目前在危险废物标准方面，国外尚无医疗废物信息化管理技术的任何正式标

准。而国内江苏省卫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了一个地方标准：DB32/T

3548-2019《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在线追溯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指南》，此标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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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信息系统建设指南，和本标准的内容、目的均不一样。

在国内医疗废物数据采集和对接方面，目前一些解决方案应用了部分物联网

相关技术制造的设备，但因操作繁琐、工作效率低下，在实际使用中无法达到预

期效果，而且不能保证数据即时真实性。

本标准作为危险废物信息化的补充标准，采用了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

国内外先进标准，如 rfid芯片批量采集技术、微服务应用等。相比传统医废采集

和对接方式的数据不及时、不完整、不准确、易篡改、不便统计、耗时耗力等不

足，本标准有明显的优化和提升，是一种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在实际使用中不改

变工作方式，操作简单、方便，完全达到预期效果，可以建立完整的医疗废物生

命周期流程追踪。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内容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要求，并与参照采用的相关标准有一定

的对应关系。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经起草单位充分讨论与内审，尚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将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不存在可废止的对应标准。

九、有关专利事项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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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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